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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交易简要内容：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莱尔科技” ）与宜宾天亿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亿新材料” ）、关联方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控发展” ）签署《投资合作协议》，

共同出资人民币10,000.00万元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主要生产、销售PVC-O（双轴取向聚氯乙

烯）新型管材及配套管件、配套胶圈，PVC（聚氯乙烯）生态环保地板。 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300.00万元，

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23%；天亿新材料出资人民币5,100.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51%；顺控发展出资2,600.00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26%。

●本次交易系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上述议

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本次对

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风险提示：（1）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尚需通过工商部门等有关审批机关的核准登记， 存在不确定性。

（2）合资公司成立后，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竞争、技术研发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影响，经营

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公司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等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22年6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

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天亿新材料、顺控发展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共同出资人民币10,000.00万元

设立合资公司。 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300.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23%；天亿新材料出资人民币5,

100.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51%；顺控发展出资2,600.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26%。 合资公司主要生产、销

售PVC-O（双轴取向聚氯乙烯）新型管材及配套管件、配套胶圈，PVC（聚氯乙烯）生态环保地板。

公司已辞任的财务总监聂织锦女士在顺控发展担任独立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顺控发展系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顺控发展根据与顺德区政府部门签署的《佛山市顺德区城市供水特许经营协

议》约定，按照政府定价标准向公司供应自来水并收取水费；公司与顺控发展累计已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金额为0元。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已辞任的财务总监聂织锦女士在顺控发展担任独立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顺控发展系公司关联法人。

2、关联人情况说明

（1）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2）法定代表人：陈海燕

（3）注册资本：61,751.873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1992年9月23日

（5） 注册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德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新城区观绿路4号恒实置业广场1号楼

1901-1905、20层 (住所申报)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发电、

输电、供电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餐厨垃圾处理；危险废物经营；室内环境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机械设备销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市政设施

管理；固体废物治理；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加工；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保护监测；环境应急治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土壤污染治

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顺控发展的控股股东为广东顺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佛山市顺德区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局。

（8）主要财务数据：2021年末总资产442,231.38万元、净资产283,919.07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133,811.88万元、

净利润36,709.38万元。

3、顺控发展根据与顺德区政府部门签署的《佛山市顺德区城市供水特许经营协议》约定，按照政府定价标准向公司

供应自来水并收取水费；公司与顺控发展累计已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金额为0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事项外，公司

与顺控发展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二）宜宾天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合作方情况说明

（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罗云

（3）注册资本：31173.18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02年12月10日

（5）注册地址：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园路西段61号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橡胶制品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普通阀门和旋塞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制造；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社

会经济咨询服务；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阀门和旋塞研发；灌溉服务；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粮食收购；

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

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通讯设备销售；肥料销售；食

品添加剂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润滑油销

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电器辅件销售；纸浆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玩具销售；消防器材销售；特种设备

出租；仓储设备租赁服务；特种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天亿新材料的控股股东为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原股份” ）；实际

控制人为宜宾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8）主要财务数据：2021年末总资产130,796.57万元、净资产54,637.19万元；2021年营业收入为58,533.51万元，净

利润为7,07.44万元。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天亿新材料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该关联交易类型属于对外投资。合资公司尚未设立，以下基本信息均为拟定信息，有关合资公司注册登记信息最终以

工商登记注册为准。

1、合资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橡胶制品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

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塑料制

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

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持股比例

1 宜宾天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100 货币 自有或自筹资金 51%

2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600 货币 自有或自筹资金 26%

3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00 货币 自有或自筹资金 23%

合计 10000 - - 100%

6、合资公司业务规划：未来将以广东省顺德区作为华南基地，计划建设PVC-O管及配套管件、配套胶圈项目，以及

PVC生态环保地板项目，形成完善的产品系列，将市场覆盖至粤港澳大湾区，抢占市场发展机会，提高盈利能力，助力控股

股东天亿新材料早日实现资产证券化目标。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价格以各出资方认缴的出资额为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投资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宜宾天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资公司的基本信息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橡胶制品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

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塑料制

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

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出资股东 认缴出资额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持股比例

1 宜宾天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100 货币出资 自有或自筹资金 51%

2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600 货币出资 自有或自筹资金 26%

3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300 货币出资 自有或自筹资金 23%

10000 - - 100%

以上信息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自合资公司设立之日起，合资各方对合资企业的责任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

为限，各方按照认缴出资额承担相应的亏损，按照实缴的出资额分享利润。

合资企业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由合资各方根据合资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公司章程》按出资比例分期同步

缴付。

（三）合资公司的组织机构

合资公司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机构。

合资公司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推荐3名，乙方和丙方各推荐1名。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董事长由甲方推荐

人员担任。 董事每届任期三年，连选可以连任。 各方保证所推荐的董事人选需满足《公司法》和合资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

任职资格。

合资公司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甲方、乙方和丙方各推荐1名。 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1名，由丙方推荐人员担任。 监事

每届任期三年，连选可以连任。 各方保证所推荐的监事人选需满足《公司法》和合资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任职资格。

合资公司经理层设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2名。 甲方推荐1名总经理，乙方、丙方各推荐1名副总经理，均由董事会聘任，

任期3年。 甲方推荐1名财务负责人。

（四）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均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务及约定，除不可抗力因素外若本协议的任

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则构成违约。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的有关条款及其保证与承诺，均构成该方的违约行为，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五）争议解决方式

本协议各方同意因本协议签订及履行而产生的或与此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各方协商一致解决，如果协商一致不能解决

的，则各方可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败诉方应当承担胜诉方因办理案件所支出的案件受理费、律师费、执行费等相

关费用。

当产生任何争议时，除争议事项外，各方有权继续行使本协议项下的其他权利，并应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

（六）协议生效

本合作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必要性

合资公司主要生产、销售PVC-O（双轴取向聚氯乙烯）新型管材及配套管件、配套胶圈，PVC（聚氯乙烯）生态环保

地板。

1、PVC-O管业务

PVC-O管道属于一种新型环保的高分子材料产品，基于其特殊的分子排列结构，具有高强度、高韧性、高抗冲、抗疲

劳的特点。产品性能方面，在PVC-O管管壁仅为传统塑料管材一半的情况下，增大内径和输水断面面积的同时，具有优良

的抗冲击性能、抗开裂能力和超高的承压强度，性能远优于普通PVC-U、PE管材。相比传统球墨铸铁管，PVC-O管内壁比

金属管材光滑，减少结垢，同外径的输水流量更高；其次单位长度重量仅为球墨铸铁管15%左右，可大幅降低安装成本，大

大节约原材料资源，降低成本。节能减排方面，PVC-O管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量和排放的温室气体远低于其他管材，与

传统的PE给水管材相比，生产相同外径的PVC-O管材，所需原材料少，能源消耗仅为一半，碳排放量减少，是最有利生

态、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的供水材料，也是供水、排水管网系统建设的最佳产品。 2021年，全球供水管道使用总量超过5000

万吨，根据测算，其中，PVC-O管仅替代中国PE管道和球墨铸铁管的市场份额，市场容量即可达上千亿元的规模。

PVC-O管道作为一种新型的环保塑料管材， 其性能的优越性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 主要产能分布在欧洲的西班

牙、荷兰以及美国、澳洲等地。相较于国际市场，国内生产技术起步较晚，普遍存在管材口径较小、材料等级低、产品合格率

低等问题，技术壁垒较高。 随着行业内不断突破技术难关，以及国家对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愈发重视，新型环保节能建筑

管材行业将是未来一大发展趋势，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2、PVC生态环保地板业务

PVC生态环保地板具有绿色环保、防水防潮、裁剪拼接简单容易等优势，符合绿色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的理念，属于

“重点发展绿色化、多功能化、高性能的新型材料” 。 近年来，PVC生态环保地板以其质轻、耐磨、阻燃等特点，成为应用范

围越来越广的建筑装饰材料，未来内需和出口将会成为PVC生态环保地板发展的强劲动力，迎来快速发展的机遇。

3、与公司的业务协同性

自公司成立以来，公司专注于功能性胶膜材料及其应用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以高分子新材料研发为公司发展战略重

点，挖掘与整合产业链资源与价值，实现材料端与应用端的协同发展。 合资公司投资建设的PVC-O管和PVC生态环保地

板产品，作为一种节能环保的高分子材料应用产品，具有领先的技术优势与明显的节能减排社会效益，符合公司技术创新

与节能环保的发展路线。公司通过参股合资公司，进一步扩大公司在高分子新材料的业务扩展领域的同时，可有助于加深

对高分子新材料的研究领域，并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有利于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合资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天亿新材料，天原股份是四川宜宾支柱骨干国有上市

公司，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500强，依托“一体两翼” 转型战略，形成了“以优势氯碱产业为主体、

以化工新材料和新能源先进化学电池及材料产业为两翼”的发展新格局。 天原股份与下游锂电池龙头企业宁德时代建立

了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在锂电正极材料及前驱体等领域开展深入的研发及产业化合作，力争成为继四川时代之后最大的

锂电配套企业， 为宜宾引入和打造世界级千亿锂电产业集群发挥重要作用。 天原股份控股子公司天亿新材料突破国外

“卡脖子”核心技术难题，可生产大口径PVC-O管道和PVC-O管件配套，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目前拥有授权专利44项，

其中授权发明专利11项；已经发展形成包括PVC管道、聚烯烃管道、PVC-O为主的高抗冲新型管道和以SPC为主的PVC

地板的多组合业务板块。

合资公司依托股东天原股份完善的循环经济产业链优势与其子公司成熟的技术与生产团队开展业务，借助上市公司

股东--顺控发展本土供水服务全产业链优势，以及莱尔科技产业资源优势，共同发展国家新兴材料产业。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有利于发挥合资公司股东———三家上市公司各方资源优势，强强联合，以粤港澳大湾区

为基点，填补华南市场空白，逐步辐射全国拓展PVC-O新型管材及PVC生态环保地板业务，实现共同发展，具有较好的市

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是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的前提下、在充分论证和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做出的投资决

策，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公司对合资公司不构成控制，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尚需通过工商部门等有关审批机关的核准登记，存在不确定性。

（二）合资公司成立后，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竞争、技术研发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影

响，经营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公司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等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6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

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系充分发挥合作

方的优势，实现共同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经营绩效。本次交易定价合理，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

生重大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决议，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

响。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该事项发表书面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利于提升公司经营绩效，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公允” 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

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系整合合资各方资源，发挥各方优势抓住市场发展机遇，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独立性。

综上，保荐机构对于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上网公告附件

（一）莱尔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莱尔科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三）莱尔科技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莱尔科技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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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6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

总监的议案》，经公司总经理伍仲乾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同意聘任肖燕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肖燕女士个人简历详见

本公告附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肖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未曾有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7日

附件：个人简历

肖燕：女，中国国籍，1982年4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暨南大学，在读硕士，中级会计师。 先后在佛山市顺

德区顺达电脑有限公司、广东炬森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等公司担任财务主管、财务经理、财务顾问；2020年6月加入莱

尔科技，先后任职事业部财务负责人，莱尔科技财务中心经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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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2年6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6月20日通过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

长范小平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宜宾天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亿新材料” ）、关联方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顺控发展” ）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共同出资人民币10,000.00万元设立合资公司。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

300.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23%；天亿新材料出资人民币5,100.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51%；顺控发展出

资2,600.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26%。 合资公司主要生产、销售PVC-O（双轴取向聚氯乙烯）新型管材及配套管

件、配套胶圈，PVC（聚氯乙烯）生态环保地板。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

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伍仲乾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聘任肖燕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36）。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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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20日以邮件等方

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于2022年6月25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宜宾天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亿新材料” ）、关联方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顺控发展” ）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共同出资人民币10,000.00万元设立合资公司。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

300.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23%；天亿新材料出资人民币5,100.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51%；顺控发展出

资2,600.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26%。 合资公司主要生产、销售PVC-O（双轴取向聚氯乙烯）新型管材及配套管

件、配套胶圈，PVC（聚氯乙烯）生态环保地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

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27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中信证券华

南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证券华南” ）签署的

销售合作协议，中信证券华南将自2022年06月27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000816 南方理财金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2 160107 南方高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后端） 开通 不开通

从2022年06月27日起，投资人可通过中信证券华南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二、 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

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

公告。

2、投资人可与中信证券华南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目前，中信证券华南可办理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开

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中信证券华南的相关规定。

3、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

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

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中信证券华南客服电话：95548

中信证券华南网址：www.gzs.com.cn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了解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

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

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3、投资人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06月27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中欧财富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中欧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简称“中欧财富” ）签署的

销售合作协议，中欧财富将自2022年6月27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000327 南方潜力新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2 000452

南方医药保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开通 开通

3 000527

南方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

开通 开通

4 001667

南方转型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开通 开通

5 002577 南方新兴龙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6 004357 南方智慧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7 005123

南方优享分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开通 开通

8 006587

南方优享分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开通 开通

9 006590

南方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

开通 开通

10 006921 南方智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1 007415 南方致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2 007416 南方致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13 007490 南方信息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4 007491 南方信息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15 007733 南方智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6 007734 南方智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17 010887 南方消费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18 010888 南方消费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19 011216 南方优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20 011217 南方优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21 011363

南方兴润价值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A类

开通 开通

22 011364

南方兴润价值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C类

开通 开通

23 012354

南方新能源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

开通 开通

24 012355

南方新能源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

开通 开通

25 014189 南方专精特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26 014190 南方专精特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27 014499

南方转型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开通 开通

28 014933

南方医药保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开通 开通

29 015396 南方潜力新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30 160142

南方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开通 不开通

从2022年6月27日起，投资人可通过中欧财富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中欧财富的安排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

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

公告。

2、投资人可与中欧财富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目前，中欧财富可办理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

务的基金，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中欧财富的相关规定。

3、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

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

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中欧财富客服电话：021-68609700

中欧财富网址：www.qiangungun.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了解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

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

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7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通华财富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简称“通华财富” ）签署

的销售合作协议，通华财富将自2022年6月27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1 000327 南方潜力新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2 001667 南方转型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3 202009 南方盛元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开通

4 015396 南方潜力新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从2022年6月27日起，投资人可通过通华财富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通华财富的安排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

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

公告。

2、投资人可与通华财富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目前，通华财富可办理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

务的基金，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通华财富的相关规定。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通华财富客服电话：4001019301/95193

通华财富网址：https://www.tonghuafund.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了解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

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

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7日

关于南方恒生香港上市生物科技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流动性服务商的

公告

为促进南方恒生香港上市生物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简称“生物科技ETF港股” ）的市场

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流动性服务》有关规定，自2022年6月28日

起，本公司新增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南方恒生香港上市生物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代码：159615）流动性服

务商。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7日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更新招

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提示性公告

上银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2022年第3号）和上银科技驱动双周定期可赎回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2022年第3号）于2022年6月27日在本公司网站（www.boscam.com.cn）和中国证

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021-60231999）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

增国金证券为销售机构及参加费率优惠活动

的公告

根据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银基金” ）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签署的销售协议和相关业

务准备情况，自2022年6月27日起，国金证券将开始销售本公司如下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上银慧永利中短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7754

上银慧永利中短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7755

2

上银慧恒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899

上银慧恒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4116

3 上银中债5-10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13138

4

上银高质量优选9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3358

上银高质量优选9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3359

5

上银慧尚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2334

上银慧尚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2335

6

上银价值增长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3284

上银价值增长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3285

7

上银鑫尚稳健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2332

上银鑫尚稳健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2333

8

上银鑫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4138

上银鑫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5753

9

上银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613

上银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614

10

上银未来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7393

上银未来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4113

11

上银鑫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313

上银鑫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3846

12

上银鑫卓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8244

上银鑫卓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5745

13

上银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288

上银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1289

14

上银丰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504

上银丰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1505

15

上银科技驱动双周定期可赎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277

上银科技驱动双周定期可赎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3892

16

上银新能源产业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5391

上银新能源产业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5392

17

上银内需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899

上银内需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5754

18 上银恒泰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13139

19

上银稳健优选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A类 013397

上银稳健优选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C类 013398

一、自2022年6月27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国金证券办理本公司上述基金的账户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具体

业务办理日期、时间及办理程序请遵从国金证券的相关业务规定。

二、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在国金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流程和业务规则请遵

循国金证券的相关规定。

三、基金转换业务

1、基金转换是基金管理人给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的一种服务，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条件将其持有的某一只基

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

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且申请当日拟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均处于正常交易状

态，转出份额必须为可用份额，否则申请无效。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均按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和公司最新公告中规定的费率执行。

2、除特别声明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国金证券办理上述基金之间以及上述基金与国金证券销售的上银基金旗下其他基金之间的基金

转换业务（FOF基金与非FOF�基金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四、费率优惠活动

如国金证券开展费率优惠活动，上述基金将自动参加优惠活动，具体折扣费率、费率优惠期限、业务办理的流程将以国金证券规定或

公示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国金证券代理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国金证券正式销售该基金产品之日起，该基金产品将自动

参加上述费率优惠活动。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登录国金证券网站：www.gjzq.com.cn；

2、致电国金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310；

3、登录上银基金网站：www.boscam.com.cn；

4、致电上银基金客户服务电话：021-60231999。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充分认识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基金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

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

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

增安信证券为销售机构及参加费率优惠活动

的公告

根据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银基金” ）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签署的销售协议和相关业

务准备情况，自2022年6月27日起，安信证券将开始销售本公司如下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上银慧财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 000542

上银慧财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 000543

2 上银慧盈利货币市场基金 002733

3 上银慧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004449

4

上银慧恒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899

上银慧恒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4116

5 上银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492

6 上银慧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284

7 上银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7390

8 上银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9560

9 上银中债5-10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13138

10

上银可转债精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8897

上银可转债精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5748

11

上银慧永利中短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7754

上银慧永利中短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7755

12

上银鑫卓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8244

上银鑫卓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5745

13 上银新兴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20

14

上银鑫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4138

上银鑫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5753

15

上银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613

上银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614

16

上银未来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7393

上银未来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4113

17

上银鑫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313

上银鑫恒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3846

18

上银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288

上银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1289

19

上银丰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504

上银丰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1505

20

上银科技驱动双周定期可赎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277

上银科技驱动双周定期可赎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3892

21

上银新能源产业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5391

上银新能源产业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5392

22

上银内需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899

上银内需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5754

23

上银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918

上银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919

24

上银鑫尚稳健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2332

上银鑫尚稳健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2333

25

上银高质量优选9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3358

上银高质量优选9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3359

26

上银价值增长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3284

上银价值增长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3285

27

上银慧尚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2334

上银慧尚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2335

28 上银恒泰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13139

29

上银稳健优选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A类 013397

上银稳健优选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C类 013398

一、自2022年6月27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安信证券办理本公司上述基金的账户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具体

业务办理日期、时间及办理程序请遵从安信证券的相关业务规定。

二、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在安信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流程和业务规则请遵

循安信证券的相关规定。

三、基金转换业务

1、基金转换是基金管理人给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的一种服务，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条件将其持有的某一只基

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

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且申请当日拟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均处于正常交易状

态，转出份额必须为可用份额，否则申请无效。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均按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和公司最新公告中规定的费率执行。

2、除特别声明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安信证券办理上述基金之间的基金转换业务（FOF基金与非FOF�基金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四、费率优惠活动

如安信证券开展费率优惠活动，上述基金将自动参加优惠活动，具体折扣费率、费率优惠期限、业务办理的流程将以安信证券规定或

公示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安信证券代理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安信证券正式销售该基金产品之日起，该基金产品将自动

参加上述费率优惠活动。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登录安信证券网站：www.essence.com.cn；

2、致电安信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517；

3、登录上银基金网站：www.boscam.com.cn；

4、致电上银基金客户服务电话：021-60231999。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充分认识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基金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

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

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深圳市智立方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智立方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智立方”或“公司” ）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22〕747号文注册同意，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

网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

www.zqrb.cn，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具体内容

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

售。本次公开发行股票1,023.5691万股，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其中，网上发行

1,023.55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81%，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500股的余

股191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2、本次发行价格为72.33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2022年6月29日（T日）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专用设

备制造业（C35）” 。截至2022年6月24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

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31.87倍。本次发行价格72.33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26.50倍， 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

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截至2022年6月24日（T-3日））。

3、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2022年6月29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 9:15-11:30，

13:00-15:00。投资者在2022年6月29日（T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4、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5、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智立方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22年7月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当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

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 行 股 票 类 型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发 行 股 数

拟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1,023.5691

万股，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

，公司股东不

在本次发行过程中进行老股转让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 行 方 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的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 行 价 格

72.33

元

/

股

发 行 对 象

2022

年

6

月

29

日（

T

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

易权限、且在

2022

年

6

月

27

日（

T-2

日）前

20

个交易日（含

T-2

日）日均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深圳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2018]279

号）的规定。其中，自然

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2020

年修订）》

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 销 方 式 余额包销

发 行 日 期

T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2022

年

6

月

29

日

)

发 行 人 注 册 地 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社区厂房

A

栋

1

层至

3

层

发 行 人 联 系 电 话

0755-36354100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

系 地 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8

号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

系 电 话

010-85127979

发行人：深圳市智立方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7日

深圳市智立方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智立方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747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

配售。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1,023.5691万股，约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为25.00%。其中，网上发行1,023.55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81%，剩余未达

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500股的余股191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

2022年6月28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6月28日（周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中证路演中心（http://www.cs.com.cn/roadshow）；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以下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

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智立方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7日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１１５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

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本次

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３７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

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８７．５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３７．５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医疗”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１

，

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０１５

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数

量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Ｔ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五洲医疗”股票

１

，

７００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１

，

５８２

，

８０１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２０

，

３８４

，

７３３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４０

，

７６９

，

４６７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４０７６９４６７

。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４１２１３９１９％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０８１．４５４９１

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上公布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３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